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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為梅春曉先生及王紅軍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英軍先生、尹焰強先生及林濤博
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
证券代码：600956 证券简称：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：2024-005

债券代码：175805.SH 债券简称：G21新 Y1

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经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

临时会议及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，本公司同意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北建投”）以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

司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曹妃甸公司”）20%的股权转让

给唐山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唐山曹发展公司”），公司放

弃优先购买权。相关情况详见本公司 2022年 12月 6日披露的《新天绿色能源股

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87）。

二、交易进展

2024年 1月初，本公司与河北建投、唐山曹发展公司签订了《曹妃甸新天

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章程》，并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。本次股权转让前，曹

妃甸公司股权结构如下：

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（%）

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1.00

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9.00

合计 100.00

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曹妃甸公司股权结构如下：



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（%）

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1.00

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.00

唐山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.00

合计 100.00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交易涉及的曹妃甸公司股权转让已经完成。

公司将继续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要求，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投资，注意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4年 1月 26日


